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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奉化区创建浙江省渔业健康养殖示

范县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3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奉化区创建浙江省渔业健康养殖

示范县实施方案的通知

奉政办发〔2021〕6号

为进一步夯实我区渔业发展基础，推进渔

业绿色健康发展，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印发浙江省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创建实施方案的

通知》（浙农渔发〔2019〕10号）精神，经区政府

研究，决定开展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创建

活动，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创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为抓手，以规范养殖行业管理、加快产

业绿色发展、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为重点，实现辖

区水产养殖全面达到健康养殖要求，形成健康

养殖的长效机制。到2022年年底，完成浙江省

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创建；完成8家（含）以上

国家级、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的创建；完成

规模以上水产养殖池塘尾水治理建设；初级水

产品抽检合格率98%以上；积极引导养殖主体

进行绿色转型、保护改善养殖水域环境。

二、创建内容

（一）优化空间布局

1.严格落实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根据《宁

波市奉化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7-2030）》，

对于禁养区内的水产养殖场（户），依法限期搬

迁或关停；对于限养区内的水产养殖场（户），如

存在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

的，依法限期搬迁或关停。落实养殖证制度，海

水养殖持证率100%。

2.优化产业结构。一是调减象山港网箱

养殖。出台相关方案，在现有网箱养殖规模的

基础上，调减10%的网箱数量；二是发展种养结

合养殖模式。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发展稻渔综

奉化区创建浙江省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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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种养模式，增加稻渔综合种养面积20%以上。

3.发展池塘健康养殖。重点发展池塘多

营养层级生态养殖和循环水养殖。出台相关扶

持政策，发展循环水养殖，计划发展4家以上循

环水养殖试点单位。持续推进配合饲料替代冰

鲜鱼行动，实现配合饲料使用全覆盖，改善水产

健康养殖环境。实现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全覆

盖，推进尾水循环利用或零直排。保障尾水处

理设施运行，开展第三方水质检测数据监管，实

现网格化管理。

（1）规范种业发展。摸清水产苗种场家底，

加强水产苗种生产许可管理和质量安全监督抽

检。水产苗种场持证率100%，实施水产苗种检

疫制度，苗种检疫阳性样品处置率100%。

（2）规范生产管理。建立规模以上养殖主

体数据库，基本实现产品可追溯，主要养殖品种

依标生产，管理制度上墙公布，落实“三项记录”

制度，开展水产品合格证管理制度。不断提高

渔业标准化水平，扩大水产品“三品一标”规模，

推进渔业品牌建设。

（3）保障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强化初级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开展渔药兽药减量使用

行动，加强养殖产品质量安全抽检，检测合格率

98%以上，确保辖区内无重大水产品质量安全事

故发生。

三、工作举措

（一）加大省级以上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

建力度。引导重点养殖场、无公害基地争创水

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完成8家以上的创建目标。

（二）加大水产养殖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力

度。开展水产养殖区整治、养殖尾水处理设施

建造、养殖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等工作，规范养殖

尾水排放，美化养殖环境，提高养殖生产设施装

备普及率。加大良种繁育和苗种场建设力度，

确保源头“苗种”健康，满足全区养殖生产需

要。鼓励有条件的养殖场建立检测室，开展水

产品质量内控制度、产品追溯制度。

（三）健全完善管理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技

术推广、病害防治、环境监测、质量检测及产前、

产中、产后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创建期间举办各

类专业技术培训班5期（次）以上，确保养殖技

术人员和养殖人员培训200人（次）以上，提高

操作水平和安全意识，掌握健康养殖内容。指

导养殖企业、渔民专业合作社、家庭渔场制订符

合本单位实际的生产操作规程和质量安全控制

措施。开展养殖场（企业、合作社）建立健全养

殖生产、药物使用和产品购销“三项记录”等养

殖管理监督执法行动，市场监管局、渔业执法队

要加强对渔业投入品流通环节和经营单位的监

督管理，杜绝非法使用违禁药品行为，扩大产品

可追溯范围，依法行政，规范管理，逐步形成健

康养殖长效管理机制。

（四）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现有渔业产业

化奖扶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和保障对健康

养殖、水产养殖基础设施提升、设施化、数字化

等智慧渔业、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方面的财

政投入，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创建提供

支撑。对被评定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的奖励5万/家；被评定为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的奖励3万/家；完成省级以上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复查的每家奖励1万元。建成数字渔

场的每家奖励1万元。开展海上养殖用浮性材

料替代试点的每家奖励总投资额的30%。

四、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年1月—3月）

组织召开动员大会，明确创建工作目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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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建工作机构，完善工作措施，落实责任分

解和各阶段具体工作重点，并积极做好宣传发

动工作，不断增强全区上下开展省级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创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为全面创

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全面创建阶段（2021年 4月—2022年

10月）

按照省级渔业健康养殖县创建标准，以30

亩以上可养水面为基础，围绕水产养殖生产标

准化、服务社会化、管理制度化目标，坚持将健

康养殖贯穿于创建活动始终，确保水产养殖绿

色发展。

（三）总结验收、巩固提高阶段(2021 年 11

月-2022年12月)

对全区的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确保顺

利通过验收。认真总结全区创建过程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和存在的问题，吸纳水产健康养殖先

进县经验，及时加强交流沟通，取长补短，充分

发挥好区内外先进典型的引导、带动和辐射作

用，推动全区水产养殖业再上新的台阶。

五、工作要求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将示范县的创

建工作纳入全区年度重点工作和绩效考核内

容，成立以分管副区长为组长、区府办分管负责

人和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区农

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

境分局、各镇（街道）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奉化

区创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农业农村局，由农

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农

业农村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各镇

（街道）也要成立相应机构，确定专人负责。

（二）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各相关单位要

齐抓共管，加大宣传和交流，及时了解和解决创

建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形成合力，切实推进

各项活动有序开展。各创建参与单位要以文

字、图片、音像等形式记录创建工作的全过程，

建立完整的工作台账，按时报送相关工作动态

信息，把创建活动抓好抓实。

（三）加强督查，确保实效。区委区政府督

查考核室、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及其办公室根据工作进展，将采取多种形

式开展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积极研

究解决创建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确保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创建活动圆满完成。

附件：奉化区创建浙江省渔业健康养殖示

范县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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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张 巍

副组长：唐建海 区府办

杜志维 区农业农村局

成 员：周海刚 区农业农村局

张成方 区财政局

司徒晓飞 区市场监管局

顾劲波 区生态环境分局

林宏权 锦屏街道办事处

胡孟军 岳林街道办事处

董静勇 西坞街道办事处

徐 军 江口街道办事处

孙 翔 方桥街道办事处

谢贤伦 萧王庙街道办事处

竺裕达 尚田街道办事处

胡 镔 莼湖街道办事处

唐超波 溪口镇人民政府

吴锡科 大堰镇人民政府

孙钰洁 裘村镇人民政府

徐亚军 松岙镇人民政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农业

农村局。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

任，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以上成员

如有变动，由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自行调整，不

再另行发文。

附件

奉化区创建浙江省渔业健康养殖

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奉化区建筑渣土计价和结算暂行办法》

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9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奉化区建筑渣土计价和

结算暂行办法》的通知

奉政办发〔202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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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奉化区建筑渣土管理，提高建筑渣

土处理水平，现将建筑渣土相关计价和结算原

则明确如下：

一、房建、市政、绿化工程的计价和结算原

则

1.项目施工现场无建筑渣土堆放条件，由

施工单位自主确定建筑渣土处置场地的，项目

招标阶段原则上参照奉发改价〔2019〕22号文

件相关规定，确定建筑渣土处置价格，其中建筑

渣土处置费除省、市、区重点工程项目在指定的

国有消纳场所进行处置最高可按26元/吨计取

外，其余均按13元/吨（不含税价）计取。项目

结算时，施工单位须提供区综合执法局出具的

清运证，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签署确

认的工程签证联系单，消纳证明和税务部门认

可的建筑渣土处置发票；施工单位能提供区综

合执法局出具的清运证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签署确认的工程签证联系单，消纳证

明，但不能提供税务部门认可的建筑渣土处置

发票的，建筑渣土处置费按奉发改价〔2019〕22

号文件规定的陆域建筑渣土处置费八折（即

10.4元/吨，不含税价）计取；对于不能提供区

综合执法局出具的清运证的，建筑渣土处置费

一律不予计取，运费不计。

建筑渣土处置发票须明确为建筑服务类渣

土填埋服务，写明单价、数量，备注中明确项目

名称、项目地址。建筑渣土处置发票出具者应

为渣土处置场地的所有者或与场地所有者有渣

土处置协议的经营者，且须与区综合执法局出

具的清运证中的处置地点相对应，若不一致，则

视作无建筑渣土处置发票处理。若建筑渣土处

置发票单价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建筑渣土处置

单价不一致的，单价按就低原则进行结算。

2.项目建设单位指定建筑渣土处置场地

（渣土场地需按就近消纳、节约造价原则设置），

或者项目施工现场有条件临时堆放部分建筑渣

土的，不计建筑渣土处置费，其他工程相应费用

按实际费用计算，运距按实签证，运费按现行定

额计取。

3.建筑泥浆原则上应采取原地固化或送

泥浆处理公司处理，工程结算按原地固化后渣

土外运处置方式进行计价结算。

4.项目需借土回填的（除种植黄土外），应

在奉化区域内其他国有工程处置渣土中自行调

剂，回填渣土相关费用一律不予计取；未用国有

工程处置渣土的，按回填渣土量扣减13元/吨

工程款（确因回填渣土需求时，国有工程无外运

渣土情况除外，但需事先经业主和区综合执法

局确认）。处置渣土信息可在区综合执法局“建

筑渣土运输处置监管系统”网站查询。项目建

设单位应强化单

位内部及部门间渣土调剂力度，节约建设成本。

5.招标控制价在400万元以下的项目运费

可选择根据项目现场实际在招标文件中实行运

距包干，最大运距控制在20公里内（含），处置

费一律不计，运费按现行定额计取。

6.上述计价和结算原则实施后，建设单位

在招标文件、施工合同中将建筑渣土处置费计

算方式予以明确，并作为非竞争性费用列入工

程造价，结算时采用固定单价、可调总价的形

奉化区建筑渣土计价和结算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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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二、交通水利等其他项目参照执行，运费按

相关定额执行，超出定额部分运费参照奉发改

价〔2019〕22号文件执行。

三、上述计价和结算原则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奉发改价〔2019〕22号文件下发之后至该

暂行办法印发之日前已经发布招标公告的或已

完成招标的工程项目按奉发改价〔2019〕22号

文件及相关规定执行；奉发改价〔2019〕22号文

件下发之前已经招标的工程项目按发布公告之

日的原规定执行。如我区调整建筑渣土处置价

格，本暂行办法中涉及的建筑渣土价格也做相

应调整。

四、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建

筑渣土源头管控，严厉打击偷倒、乱倒等违法违

规行为，鼓励多渠道综合利用，做到建筑渣土合

法合规处置。

五、本办法施行时间暂定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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